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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西互高速公路项目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明确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内容，规范专家论证程序，确保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积极防范和遏制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及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安全保障措施
第二条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必须对本单位的施工安全风险源进行辨识，并在辨识的基础上编制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及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清单，报监理单位审核签认后，报公司备案。
第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编制专项方案,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编制说明：编制依据、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等；
(二)工程概况：工程简介、水文地质条件、施工平面布置、施工准备情况等；
(三)施工工艺：主要施工技术方案、技术参数、工艺流程、施工方法、施工要求等；
(四)施工计划：施工进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劳动力计划等；
(五)危险因素分析：危险源辨识、危险因素评估等； 
(六)施工安全保障措施：组织保障、技术措施、监测监控措施、安全应急措施等；
(七)安全检查和验收：检查方法、内容、程序验收等；
(八)安全验算及相关图纸；
(九)明确现场的安全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十)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四条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应当在分部分项工程开工前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虽属于未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但监理单位或公司认为有必要进行专家论证审查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也应当按照本制度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第五条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完成后首先应当由施工单位组织技术、安全、质量等相关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核。对于不需要专家论证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审核合格后，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安全总监签字确认后报监理单位，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批，报公司备案；对于需经专家论证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在施工单位相关技术人员审核后，施工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根据专家的书面论证审查意见对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完善后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安全总监签字确认后报监理单位，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核签字，再报公司备案。
第六条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未经审批，不得组织实施。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实施前，施工单位应当按照 “四级安全教育”的具体要求对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且施工单位安全总监应当向现场相关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明确工程作业特点、具体安全预防措施、相应的安全标准，以及应急预案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安全技术交底应当形成书面交底签字记录。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安全总监应当定期巡查专项方案实施情况。
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专项方案组织施工，不得擅自修改、调整专项方案。如在施工过程中确需作重大或实质性修改、调整专项方案的，修改调整后的专项方案应重新审批。对于已由专家论证审查的专项方案，施工单位应当重新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八条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当指派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发现不按照专项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立即整改；发现有危及人身安全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并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第九条 监理单位应当对专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理。对不按专项方案实施的，应当责令整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按违约处理。
第十条 监理单位应当将危险性较大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列入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应当针对工程特点、周边环境和施工工艺等，编制安全监理细则，制定安全监理工作流程、方法和措施，明确现场安全监理人员。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有关人员对危险性较大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第十二条 公司应当督促施工单位做好专项方案编制、论证及实施工作，督促监理单位加强对专项方案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在重大风险源施工现场显要位置对重大风险源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施工安全重大风险源名录、等级，可能导致发生的事故类别。在每一处重大危险源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处悬挂警示标志。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实际进展情况，每日向监理单位上报次日重大危险源施工项目，监理单位每日对重大危险源施工项目情况同步进行审核确认。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程中的深基坑、房建、高边坡、隧道、桥涵、大型预制件运输安装、跨线桥、专项保通、高支模、支架、台车、大型起重吊装、塔吊作业以及爆破作业等技术难度大、风险高、参与人员多的施工环节应实施动态排查。
第十五条 施工、监理单位针对深基坑、高支模支撑系统、超高脚手架、大型起重吊装、立体交叉作业、高空作业、高边坡作业、交通转换、大型预制件运输安装、隧道及爆破作业、跨公路等施工进行重点监控。
第三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